
湖北瀛通通讯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对照表 

 

原章程条款 修改后的章程条款 

《公司章程》第四十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 

（十二）审议批准第四十一条规定的重大交易事项。 

《公司章程》第四十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 

（十二）审议批准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公司章程》第四十一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事项，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后

提供的任何担保；  

（二）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

保； 

（四）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 

（五）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公司章程》第四十一条： 

公司下列提供担保事项，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 

（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

保；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

保； 

（四）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五）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且绝对金额超过五千万元； 

（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 

《公司章程》第八十二条：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根据本章

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可以实行累积投票

制。 

选举两名以上董事、监事时应当实行累积投票制度，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董事的，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

事的表决应当分别进行。 

《公司章程》第八十二条：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根据本章

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可以实行累积投票

制。控股股东控股比例在 30%以上时，应当采用累

积投票制。 

选举两名以上董事、监事时应当实行累积投票制度，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董事的，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

事的表决应当分别进行。 

适用累积投票制度选举公司董事、监事的具体步骤

如下：（一）投票股东必须在其选举的每名董事、监

事后标注其使用的表决权数目。（二）如果该股东使

用的表决权总数超过了其合法拥有的表决权数目，

则视为该股东放弃了表决权利。（三）如果该股东使

用的表决权总数没有超过其所合法拥有的表决权数

目，则该表决票有效。（四）表决完毕后，由股东大

会监票人清点票数，并公布每个董事、监事候选人

的得票情况。依照董事、监事候选人所得票数多少，

决定当选董事、监事人选，当选董事、监事所得的

票数必须超过出席该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二分之一。如果当选董事、监事人数不足应选人数，

召集人可决定就所缺名额再次进行投票，也可留待

下次股东大会对所缺名额进行补选。 



《公司章程》第九十六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期 3 年。董事任期

届满，可连选连任。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

会不能无故解除其职务。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时为止。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

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总经理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但兼

任总经理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

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1/2。 

《公司章程》第九十六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期 3 年。董事任期

届满，可连选连任。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

会不能无故解除其职务。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时为止。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

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总经理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但兼

任总经理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

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1/2。 

董事会中包含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1 名。职工代表

董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

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后，直接进入董事会。 

《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条： 

……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及本章程其他规定的情况

下，就公司发生的购买或出售资产……签订许可协

议等交易行为，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的审批权限为： 

（一）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总资产的 50%，该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

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作为计算数据。其中，

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总资产 30%的事项，应当由董事会作出决议，提

请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二）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

关的营业收入低于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

业收入的 50%，或绝对金额低于 5,000 万元人民币； 

（三）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

关的净利润低于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

润的 50%，或绝对金额低于 500 万元人民币； 

（四）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低于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或绝对金额低

于 5,000 万元人民币； 

（五）交易产生的利润低于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净利润的 50%，或绝对金额低于 500 万元人

民币。 

 

《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条： 

……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及本章程其他规定的情况

下，就公司发生的购买或出售资产……签订许可协

议等交易行为，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的审批权限为： 

（一）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总资产的 50%，该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

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作为计算数据。其中，

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总资产 30%的事项，应当由董事会作出决议，提

请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二）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

关的营业收入低于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

业收入的 50%，或绝对金额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

币； 

（三）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

关的净利润低于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

润的 50%，或绝对金额不超过 500 万元人民币； 

（四）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低于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或绝对金额不

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 

（五）交易产生的利润低于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净利润的 50%，或绝对金额不超过 500 万元

人民币。 

《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二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三）签署董事会文件和其他应当由法定代表人签

署的其他文件； 

（四）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 

（五）在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紧急情况

下，对公司事务行使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利益的特

别处置权，并在事后向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报告； 

（六）在董事会闭会期间行使本章程第一百零七条

第（二）、（十三）、（十五）项职权。 

《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二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三）签署董事会文件和其他应当由法定代表人签

署的其他文件； 

（四）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 

（五）在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紧急情况

下，对公司事务行使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利益的特

别处置权，并在事后向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报告； 

（六）在董事会闭会期间行使本章程第一百零七条

第（二）、（十三）、（十五）项职权。 



（七）决定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的

对外投资； 

（八）决定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的

资产处置（购买、出售、置换）；  

（九）决定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5％的

银行贷款； 

（十）决定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5％的

资产抵押；  

（十一）决定低于人民币 300 万元，且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下的关联交易。 

（七）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及本章程其他规定的情

况下，就公司发生的购买或出售资产……签订许可

协议等如下交易行为，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决定而无

需董事会审议： 

1、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

资产的 10%，该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

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作为计算依据。 

2、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

营业收入低于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

入的 10%，或绝对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 

3、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

净利润低于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或绝对金额不超过 100 万元人民币； 

4、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低于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或绝对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 

5、交易产生的利润低于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净利润的 10%，或绝对金额不超过 100 万元人民

币。 

（八）决定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10％的

银行贷款、资产抵押等经营行为； 

（九）在下述范围内，决定关联交易事项： 

1、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低于人民币 300 万元，或低于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的关联交

易； 

2、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低于 30 万元的关

联交易。 

 

湖北瀛通通讯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7 月 19 日 


